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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东南医保发〔2025〕5 号 

黔东南州医疗保障局关于执行新增修订
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医保局、州医保中心，各级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（以下简称护理

类项目），理顺护理类项目价格关系，充分发挥价格调节作用，

支持护理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护理服务需求，

根据《省医保局关于新增修订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

（黔医保发〔2024〕15 号）要求，现就执行新增修订护理类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执行新增修订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从2025 年 7月 1日起，执行贵州省新增修订护理类医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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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价格项目，执行后黔东南州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共22项，

包括新增肠内营养输注护理、免陪照护服务等 2项；修订特级护

理、I级护理等 20项。同步停用急诊监护费、一般传染病护理

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共 27项。支付类别继续按原政策执行。（详

见附件）

二、调整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为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，根据原有项目价格水平，对

比周边地区价格水平、综合历史调价情况、本地区人力成本、护

理服务质量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州、县、乡级价格，具体项目价格

详见《黔东南州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三、实施免陪照护服务收费政策

免陪照护服务是指患者住院期间医疗机构在提供特级或一

级护理服务的基础上，由护士或专业护理员承担的生活照料服

务，无需患者家属或患者家庭自行雇用护理员陪护。免陪照护服

务仅适用于特级、一级护理患者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但不纳

入医保支付范畴，由患者或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后自主选择。患者

家庭自行雇用护理员提供照护服务的，不属于医疗服务价格管理

范畴，价格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州、县（市）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医疗机构落地

实施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指导，紧密跟踪价格执行情况，

监测分级护理、专科护理、专项护理服务量变化，加强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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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行为监管，防范高等级护理服务量异常升高。

（二）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应于 6月 30 日前做好护理类医疗

服务项目落地的政策培训、系统维护等相关工作。同时，要严格

执行价格公示和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制度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不

得强制服务并收费，不得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收

费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；要完善自我管理，规范医疗服务行

为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，做好收费政策解释说明，改善群众就医

体验，做到质价相符；改革完善内部分配机制，充分体现护理人

员的劳务价值，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2025年7月1日起执行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

及时向州医保局反馈。

附件：1．黔东南州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．黔东南州停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3．黔东南州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025 年 6月 23 日

（此件予以公开）

发文员（只发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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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东南州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 年6月 23日印发

共印 50 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49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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